
附件2
决定失效的党内规范性文件目录

（共26件）

1.关于一孩上环、两孩结扎规定（党字〔83〕1号）

2.关于基层整党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工作的试行意见（〔85〕津东小党发29号）

3.关于对外出党员管理的意见（〔89〕津东小党发16号）

4.建立和完善党务工作例会的意见（〔89〕津东小党发19号）

5.关于党组织生活会制度的意见（〔89〕津东小党发20号）

6.关于农村合作基金会章程（试行）通知（〔89〕津东小党发7号、〔89〕津东小政发7号）

7.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八条规定（〔89〕津东小党发10号、〔89〕津东小政发10号）

8.关于乡机关党政干部廉政的规定和措施（〔90〕津东小党发11号、〔90〕津东小政发11号）

9.关于乡机关党政干部廉洁勤政的规定和措施（〔91〕津东小党发8号、〔91〕津东小政发6号）

10.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91〕党发10号）

11.关于加强我乡各村成校基本建设的意见（〔91〕津东小党发3号、〔94〕津东小政发4号）

12.关于制定流动党员管理制度的通知（〔1995〕津东小党发14号）

13.小东庄镇《关于实行农村村务公开制度的决定》的实施意见（〔96〕津丽小党发10号、〔96〕津东小政发8号）
14.小东庄镇政府发展企业奖励办法（试行）（〔96〕津东小党发12号、〔96〕津东小政发10号）

15.小东庄镇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教育附加费的暂行规定（〔96〕津东小党发13号、〔96〕津东小政发11号）

16.天津市东丽区小东庄镇关于在企业中推行企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意见（〔1998〕津丽小党发23号）

17.小东庄镇对村主要干部实行养老保险的办法(试行)（〔1998〕津丽小党发24号、〔1998〕津丽小政发12号）

18.小东庄镇关于加强镇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教育工作的实施计划（〔99〕津丽小党发18号）

19.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99〕津丽小党发20号）

20.关于开展党员义务奉献日活动的决定（〔99〕津丽小党发21号）

21.关于建立村干部接待日活动制度的通知（〔99〕津丽小党发22号）

22.新立街道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津丽新党发〔2010〕5号）

23.新立街道关于开展“我承诺、我带头、我奉献”主题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津丽新党发〔2010〕8号）

24.新立街道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居）级组织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津丽新党发〔2014〕07号）

25.新立街道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津丽新党发〔2018〕23号）

26.新立街道开展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持续深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3年）（津丽新党工发〔202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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